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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高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

主持人：杨登瑞 

 

一、  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正式开始 

二、  主持人介绍出席会议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

三、  宣读股东大会须知 

四、  审议议案 

 

序号 议案 报告人 

1 
关于出售青岛临港经济开发区机械电子工业园区标

准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
马  昆 

五、  股东发言及回答股东提问 

六、  主持人公布参加会议的股东人数和代表股数 

七、  选举监票人、宣布投票开始 

八、  股东进行投票表决 

九、  休会，工作人员统计票数，监票人监票 

十、  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 

十一、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

十二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

十三、会议闭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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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
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为保证本次会议的顺利进行，以下事项希望得到您的配合和支

持。 

一、董事会以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、维持大会正常秩序和提

高议事效率为原则，认真履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职责，做好召集、

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。 

二、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、质询权、表决权等权利。

股东参加股东大会，应认真履行其法定权利和义务，不得侵犯其他股

东的权益，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。 

三、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。 

四、投票表决的有关事宜 

1、投票办法：股东大会的议案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。股东（包

括股东代理人）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，每一

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。对未在表决票上填写表决意见或填写多项表决

意见或字迹无法辨认或未投的表决票，均按弃权计入表决结果。 

会议在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及所持表决权股份

总数前终止登记，当会议登记终止后，未登记的股东不能参加投票表

决。 

2、计票程序：会议选举两名股东代表和公司的监事、出席会议

的律师共同作为监票人，监督投票和计票过程。股东投票结束后，由



哈尔滨高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

 3 

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在监票人的监督下进行计票并统计投票结果。 

3、议案获得通过的条件：本次会议的议案需要股东大会以普通

决议通过，即需要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/2以上通过。 

本公司根据表决结果作出股东大会决议。 

五、公司董事会聘请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，并出具法律意

见书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哈尔滨高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11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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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出售青岛临港经济开发区 

机械电子工业园区标准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青岛临港置业有限公司拟将位于青岛临港

经济开发区机械电子工业园区的 3 号、4 号、5 号标准厂房及 2 号宗

地出售给青岛临港科技孵化园有限公司，交易价格合计 7280 万元，

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关联方介绍 

由于青岛临港科技孵化园有限公司是青岛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

委员会的下属企业，而青岛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是青岛临港置

业有限公司的参股股东，共持有青岛临港置业有限公司 47%的股份，

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关联方名称：青岛临港科技孵化园有限公司 

住    所：青岛市胶南市临港经济开发区上海路东、北一环路南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肖维荣 

注册资本：1000 万元 

成立时间：2012 年 6 月 28 日 

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：高新技术、专利技术的研发、转让、

咨询、服务；知识产权代理；物业管理；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、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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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业、建筑业、服务业进行投资；投资咨询。 

本次交易合同金额 7280 万元，数额已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 5%，且超过 3000 万元，因此该项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交易标的：青岛临港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青岛临港经济开发

区机械电子工业园区的 3 号、4 号、5 号标准厂房建成于 2005 年，建

筑面积均为 16,724.06 平方米。2 号宗地面积为 10,487.92 平方米。

上述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69,539,406.7 元，评估价值合计 71,595,850

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1、买方：青岛临港科技孵化园有限公司 

2、卖方：青岛临港置业有限公司 

3、交易标的：青岛临港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青岛临港经济

开发区机械电子工业园区的 3 号、4 号、5 号标准厂房及 2 号宗地。 

4、交易价格：7280 万元 

5、结算方式：本合同签订后，买方于 2012 年 11 月 18 日前向卖

方支付首付款人民币 3280 万元，剩余款项通过银行按揭贷款付清。 

6、定价依据：参照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，由交易

双方协商定价。 

四、交易标的评估方法的选择和依据 

（一）关于厂房评估方法的选择： 

通常，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有市场法、收益法、成本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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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要求：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

务，应当根据评估对象、评估目的、价值类型、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

条件，分析收益法、市场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，

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方法。 

本次评估对三种方法的基本分析及其选择如下： 

1、市场法是指在评估房地产价格时，用条件类似的已成交的房

地产与待估房地产相比较，以此推出待估房地产的价格。由于本次评

估对象是工业厂房，待估资产所在区域难于取得条件类似的已成交的

工业厂房交易案例，使用市场法的基础受到一定的限制。因此，本次

不适用市场法。 

2、收益法是在分析判断评估对象历史收益资料的基础上，预计

估价对象未来的正常收益，选择适当的资本化率将其折现到估价时点

的现值。本次待估资产属于待售多年的尾盘厂房，既没有使用，也不

能独立获得收益，其收益资料的取得受到很大限制，不能合理的量化

其未来的正常收益及其相对应的风险。因此，本次不适宜收益法评估。 

3、由于以上两种方法受到限制，但被评估企业具有完备的财务

信息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，资产的再取得成本的有关数据和

信息来源较广，资产重置成本与资产的现行市价及收益现值存在着内

在联系和替代关系，因此本次评估适宜采用成本法。 

因此，本次对厂房采用成本法评估。 

（二）关于土地评估方法的选择 

地价评估方法有市场比较法、收益还原法、假设开发法、成本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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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法、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。估价方法的选择按照《城镇土地估价

规程》的要求，根据当地地产市场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及

估价目的等，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。 

根据本次评估对象的土地利用特点和评估目的，胶南市已有基准

地价成果；同时，因待估宗地位于城区边缘，为工业用地，征地及土

地开发成本明确可求，因此同时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

法进行评估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

青岛临港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，主要从事青岛临港经济

开发区机械电子工业园区内工业厂房的开发建设。截止 2005 年分两

期共建成工业厂房 17 栋，已经售出 10 栋，平均售价为每平方米 1300

元。剩余的 7 栋厂房建筑面积共 12 万平方米，由于面积大、层数高、

楼层高度限制，多年来一直销售不畅。公司在银行贷款 19000 万元，

每年财务费用 1600 万元，企业资金压力非常大。 

本次出售的 3 栋厂房平均售价为每平方米 1380 元。不扣除税费

的情况下略有盈利，扣除各种税费 407.68 万元后亏损 81.68 万元，归

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亏损为 43.29 万元。公司董事会之所以决定以接

近成本的价格出售上述资产，主要是为了盘活资产，缓解资金压力，

降低财务费用。本次交易成功，公司每年可减少利息支出约 610 万元。

青岛临港置业公司现有 14000 万元贷款即将到期，本次资产变现后，

可确保银行贷款如期归还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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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：该项交易有利于青岛临港置业有限公

司盘活资产，改善企业经营状况。交易标的经过了资产评估，交易价

格以评估值为依据，因此同意进行该项关联交易。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董事会决议及经董事签字的会议记录； 

2、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； 

3、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。 

以上议案，请审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哈尔滨高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2 年 11 月 26 日 


